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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假設超額配股權並無獲行使），皓天將實際持有本公司全部
已發行股本約68.65%。皓天分別由黃先生、黃志堅先生、陳先生、區先生、張女士及鄧
女士擁有約39.72%、約39.72%、約6.86%、約6.52%、約3.43%及約3.75%。黃先生及黃
志堅先生確認，於整段往績記錄期間，他們在控制本集團上行動一致。皓天將繼續控
制我們的已發行股本超過30%。因此，皓天、黃先生及黃志堅先生將於全球發售後繼
續為控股股東。

除本集團外，控股股東及他們各自的聯繫人士現時於製造及銷售毛衣針織產品等
其他業務中擁有權益。除外業務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內本章節中「除外業務」一段。
為確保日後不存在有關競爭，控股股東已與我們訂立不競爭契據，承諾他們均不會且
會促使其各自的聯繫人士亦不會直接或間接參與可能與我們的業務競爭的任何業務，
或持有該等業務的任何權利或權益或以其他方式參與該等業務。

除外業務

緒言

我們為於中國提供梭織服裝及裁製針織服裝產品的服裝供應鏈服務供應商及服裝
零售業務營運商。重組前，我們的主要業務及公司由柏威集團直接及間接持有，並由
黃氏兄弟以信託形式持有。柏威集團分別由黃先生及黃志堅先生各持有50%權益。作
為重組其中部分，我們的主要業務及中國營運附屬公司如本招股章程「歷史及公司架
權 — 重組」一節所述由柏威集團、卓美娟女士及李敏華女士轉讓予組成本集團的公司。
為專注於我們的業務，並配合我們的策略方向和發展計劃，控股股東已剔除若干從事
毛衣針織服裝產品製造及銷售業務的公司，作為就籌備上市而進行的重組其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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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除外集團的公司

除外集團主要從事向成衣零售商製造及銷售毛衣針織服裝產品，大部分成衣零售
商位處歐洲。除外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服裝及配飾產品的零售。除外集團的詳情概述如下：

除外集團旗下公司名稱
除外集團旗下公司
從事的主要業務 除外集團旗下公司的股權   

1. 金豐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投資控股 柏威集團：100%

2. 駿達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投資控股 柏威集團：100%

3. J&F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投資控股 柏威集團：50%
一名獨立第三方：50%

4. 億城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投資控股 柏威集團：100%

5. 柏威集團 投資控股 黃先生：50%
黃志堅先生：50%

6. 振豐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投資控股及提供
 管理服務。管理服務指
 指派及╱或借調其僱員
 至除外集團各成員公司
 工作。

J&F Group Holdings Limited：
 80%
一名獨立第三方：20%

7. 金豐製衣（惠州）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各式毛衣針織
 產品

金豐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100%

8. 駿達製衣廠（惠州）有限
公司（「惠州駿達」）

織布、生產及銷售各式
 毛衣針織及布製玩具

駿達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100%

9. 瀛豐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毛衣針織分包 柏威集團：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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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集團旗下公司名稱
除外集團旗下公司
從事的主要業務 除外集團旗下公司的股權   

10. 灜豐製衣（惠州）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各式毛衣針織
 服裝產品

瀛豐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100%

11. 振豐織造有限公司 買賣毛衣針織服裝產品 振豐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100%

12. 勝豐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製造及買賣毛衣針織服裝
 產品以及投資控股

柏威集團：100%

13. 勝豐織造製衣（惠州）
有限公司

高檔織物面料的織染及
 後整加工；織布、漂染
 及各式毛衣針織服裝及
 布製玩具的生產銷售

勝豐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100%

14. 群迅有限公司 買賣毛衣針織服裝產品 勝豐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70%
一名獨立第三方：30%

15. 億城織造製衣（惠州）
有限公司

織布、各式毛衣針織服裝
 及布製玩具的生產銷售

億城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100%

16. 綵裕國際有限公司 買賣及製造毛衣針織
 服裝產品

勝豐：66.67%
一名獨立第三方：33.33%

17. 東莞勝德織造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毛衣針織服
 裝產品

勝豐：100%

18. 創勝毛紗貿易有限公司 生產棉紗及印染 勝豐：57.5%
獨立第三方：42.5%

19. 勝威針織製衣有限公司 目前並無營運 振豐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100%

20. 勝豐 投資控股 黃先生︰30%
黃志堅先生︰30%
黃麗花女士︰20%
黃麗明 女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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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集團旗下公司名稱
除外集團旗下公司
從事的主要業務 除外集團旗下公司的股權   

21. 創勝貿易有限公司 目前並無營運 勝豐：57.5%
獨立第三方：42.5%

22. 譽寶國際有限公司 目前並無營運 福俊：100%

23. 高業服裝有限公司 目前並無營運 柏威集團：51%
一名獨立第三方：49%

控股股東目前無意將除外業務併入本集團。

除上述公司外，黃氏兄弟亦於若干並非從事成衣製造業的公司中擁有權益，包括
從事生產包裝物料、物業投資及節能科技業務的公司及其各自的控股公司。

本集團與除外集團財務資料的比較

下表載列本集團與除外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之年內收益、毛利、毛利率及溢利的
比較：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本集團 830,207 1,103,721 1,167,934 446,809
 — 除外集團 (1) 1,311,427 1,446,648 1,610,796 481,389
 — 除外集團（經調整）(2) 1,210,631 1,062,434 1,168,494 337,167
毛利
 — 本集團 93,723 107,855 202,233 79,834
 — 除外集團 (1) 176,997 187,544 151,194 64,866
毛利率
 — 本集團 11.3% 9.8% 17.3% 17.9%
 — 除外集團 (1) 13.5% 13.0% 9.4% 13.5%
年內溢利
 — 本集團 23,381 21,515 83,837 21,210
 — 除外集團 (1) 15,564 21,615 46,139 6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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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除外集團的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並為對當地核數師就相關公司獨立編製的經審核賬目及╱或除
外集團管理層未經計及任何可能作出的審核調整而編製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所呈列財務資料
作出純數學計算所得，可能以有別於本公司的會計準則編製。

(2) 除外集團的經調整收益指除外集團管理層根據上文附註 (1)所編製，並透過對銷除外集團內集團
內公司間銷售作出調整後的除外集團收益。

下表載列本集團及除外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的總權益比較：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權益
 — 本集團 30,976 34,588 104,868 63,604
 — 除外集團（附註） 207,910 220,107 267,720 277,801

附註： 除外集團的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並為經當地核數師獨立審核相關公司的賬目及╱或除外集團
管理層未經計及任何可能作出的審核調整而編製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所呈列財務資料作出
純數學計算所得，可能以有別於本公司的會計準則編製。

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與除外集團分配至內部生產或全部或部分分配予第
三方製造商的銷售訂單數目的比較：

內部生產
第三方
製造商

  

（千件） （千件）

本集團 512 23,292
除外集團 3,113 9,340

本集團與除外集團業務的差異

於除外集團內概無公司從事由本集團生產或於本集團所從事服裝零售業務中的梭
織服裝及裁製針織服裝產品的設計、開發及生產管理業務。然而，除外集團若干公司
從事製造及銷售毛衣針織產品。

本集團的產品為裁製針織服裝及梭織服裝，而除外集團的產品為毛衣針織服裝。
裁製針織服裝及梭織服裝產品為將針織布料及梭織布料裁剪成多幅布片，然後將布片
縫合而成的服裝，而毛衣針織服裝產品則透過將紗線編織成特定尺碼及形狀的部位，
然後將各針織部位縫合而成的服裝。上述三種產品的設計及功能均有所不同，且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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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無重疊。生產毛衣針織服裝產品與生產裁製針織服裝產品所用的原材料、機器、
生產技能及技術無法互相取代。因此，董事相信除外業務與本集團業務的差別明顯。
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除外業務 — 本集團與除外集團的產品及製作過程的比較」一段。

此外，就生產及銷售梭織服裝及裁製針織服裝產品而言，我們的主要客戶為成衣
零售商。成衣零售商一般根據市場趨勢按各類產品（包括梭織服裝、裁製針織服裝及
毛衣針織服裝）的數量訂立採購計劃，而有關採購計劃不會受單一成衣製造商於不同
類別產品的定價及品質所影響。

換言之，即使本集團的產品價格及品質不符合主要客戶的要求，該主要客戶僅會
向其他成衣製造商購買同一種類產品（即梭織服裝及裁製針織服裝產品），不會轉而向
除外集團購買不同種類產品（如毛衣針織產品）作為替代。因此，董事相信，本集團的
產品無法被除外集團的產品替代，故本集團與除外集團並不存在競爭。

本集團與除外集團的產品及製作過程的比較

本集團與除外集團的產品及製作過程的差異詳列如下：

本集團 除外集團

(1) 不同類別的
產品

本集團的梭織及裁剪針織服裝
產品主要包括：

(a) 上身外套服裝：主要為梭
織服裝產品，如外套及夾
克

除外集團的毛衣針織服裝產品
主要包括上身服裝，如羊毛外
套、針織毛衣及針織外套

(b) 上身服裝：主要為裁剪針
織服裝產品，如汗衣、馬球
襯衫、運動衫及風衣

(c) 下身服裝：主要為梭織服
裝產品，如牛仔褲、時尚便
服或運動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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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除外集團

(2) 不同原材料 本集團就生產梭織服裝所採購
的主要原材料為梭織布料，而
就生產裁製針織服裝產品所採
購的主要原材料則為針織布料

梭織布料

針織布料

除外集團就生產毛衣針織服裝
產品所採購的主要原材料為紗
線

(3) 不同接觸
渠道獨立的
供應商

布坊按本集團需要提供不同規
格（如重量、成分及結構）的布
料

供應商按除外集團需要提供不
同規格（如成分、紗支）的紗線

(4) 不同生產
技術、技術
程序及工作
流程

(a) 梭織服裝及裁製針織服裝
產品以梭織及針織布料
裁剪為不同形狀並縫製成
衣服

(a) 毛衣針織服裝產品透過將
紗線編織成特定大小及形
狀的不同部位，再將不同
部位縫製成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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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除外集團

(b) 技術人員按衣物的設計，
將尺寸轉化成紙樣

(b) 技術人員按衣物的設計使
用設計軟件創作針步圖案

(c) 按紙樣的尺寸裁剪布料，
包括前後幅、袖位和飾邊

(c) 電腦針織橫機將紗線編織
成不同部位，包括前後幅、
袖位和飾邊（亦稱為「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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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除外集團

(d) 生產員工使用縫紉機進行
縫合程序，將不同部位縫
合成衣服。生產梭織服裝
及裁製針織服裝產品所用
機器更換縫紉機的縫針後，
可互相取代。惟該等縫紉
機無法用於將毛衣針織服
裝產品的色板縫合成衣服

(d) 生產員工使用縫合機進行
縫製程序，將色板縫合成
衣服。惟該等縫合機不可
將梭織服裝產品及裁製針
織服裝產品的不同部位縫
合成衣服

(e) 梭織服裝及裁製針織服裝
產品只會在客戶特別要求
時進行洗水程序

(e) 接近100%的毛衣針織服裝
產品進行洗水程序。洗水
程序可令毛衣針織服裝產
品符合客戶要求

(f) 於整熨程序毋須使用熨板
以維持產品的形狀

(f) 於整熨程序須使用熨板以
維持產品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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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除外集團

(5) 不同生產 主要生產機器如下： 主要生產機器如下：
機器

平縫機 電腦針織橫機

裝飾縫機 縫合機

本集團與除外集團業務間的分野以及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其聯屬公司（本集團除外）

董事認為，儘管除外業務亦屬於成衣業，鑑於除外集團的業務營運及產品與本集
團有別，本集團與除外集團業務間有明確分野。此外，董事亦信納上市後本集團可獨
立於除外集團及其聯屬公司營運業務，且於營運及財政方面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其聯屬
公司人士（本集團除外），其基準如下：

(1) 業務劃分

本集團的營運獨立於除外集團的業務，彼此互不相干。董事認為，除外業務
及本公司業務間有明確分野，其原因載於本招股章程「除外業務 — 本集團與除外
集團的產品及製作過程的比較」一段。由於我們的董事認為除外業務既不屬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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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業務的一部分，亦不配合我們從事提供梭織服裝及裁製針織服裝產品的設計、
開發及生產管理的服裝供應鏈服務業務以及於中國經營服裝零售業務的整體策略，
因此除外業務並無注入本集團作為重組其中部分。

(2) 董事會及管理層的獨立身份

我們的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儘管兩名控股股
東黃先生及黃志堅先生於本集團以外若干業務中擁有權益，我們認為，基於以下
原因，我們的董事會將在不受控股股東影響下獨立運作：

(a) 各董事（包括黃先生）均知悉其作為董事的授信責任，當中要求（其中包括）
其為本公司的權益及最佳利益行事，且不容許其作為董事的責任與其個
人利益存在任何衝突；

(b) 倘本公司與董事或他們各自的聯繫人士擬訂立的任何交易產生任何潛在
利益衝突，各有利益關係的董事須就有關交易於本公司相關董事會會議
放棄表決；及

(c) 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其中四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成員人
數超過三分之一，與上市規則規定一致。

本集團及除外集團均自設獨立運作的董事會。下表載列緊隨上市後董事於本
集團及除外集團的職位詳情：

姓名 於本集團擔任的職位 於除外集團擔任的職位
   

黃先生 執行董事 無

陳先生 執行董事 無

鄧女士 執行董事 無

區先生 執行董事 無

黃定幹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無

彭婉珊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無

張灼祥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無

陳振彬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無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與除外集團並無共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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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五月投入營運以來，黃先生專注於本集團管理及業務，
而並無參與除外集團日常管理。另一方面，黃志堅先生仍留任除外集團執行職位，
負責日常管理。

為確保我們與除外集團之間的獨立性，執行董事黃先生已於上市日期前辭任
其於除外集團的所有董事職位，並將不會於除外集團擔任任何其他職位。

執行董事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當中載有不競爭承諾（「執行董事不競爭
承諾」），其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a) 按執行董事不競爭承諾的條款及受其所限，各執行董事不會直接或間接
參與或進行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存有任何競爭的業務，亦不會投資
任何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存有競爭的任何公司或業務，亦不會於當
中擁有權益。

(b) 各執行董事承諾提供一切所需資料，以便獨立非執行董事進行年度檢討
並強制實施執行董事不競爭承諾，包括但不限於列明彼等於其他業務的
股權及董事職務的確認書及其擁有權益的公司之經審核賬目文本。

(c) 各執行董事承諾就其有否遵守執行董事不競爭承諾作出年度聲明，聲明
內容將於本公司年報內披露。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每年檢討執行董事不競爭承諾所載條款的遵守情況。本公
司將於本公司年報內披露獨立非執行董事就遵守及強制實施執行董事不競爭承諾
作出的檢討結果。

本公司就遵守及強制實施執行董事不競爭承諾的披露方式將與上市規則附錄
14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作出自願性披露的原則相符。

根據執行董事不競爭承諾，倘黃先生終止為一名執行董事但仍為一名控股股
東，彼將繼續受不競爭契據的條款約束。

當存在任何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時，於當中擁有權益的董事須在有關會議避席。

除上文所述外，概無董事或本集團高級管理層於除外集團擔任任何職位或受
聘於除外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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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獨立生產設施及辦公室

我們的生產設施及辦公室位於有別於除外集團設施所在的獨立地點。我們的
生產設施及辦公室位於中國及香港以下地點：

本集團佔用的物業 地點
  

東莞廠房 中國東莞市長安鎮廈崗村南面工業區

惠州廠房 中國惠州市博羅縣園洲鎮桔龍村勝豐工業園第二幢
 5樓

優捷思貿易
 的辦公室

中國惠州市博羅縣園洲鎮桔龍村勝豐工業園第三幢
 5樓

上海耀中
 的辦公室

中國上海市徐匯區宜山路889號齊來工業城3幢樓
 8D室

迅捷環球製衣及
 駿達製衣的辦公室

香港新蒲崗五芳街27–29號彩虹道222–224號永濟
 工業大廈13樓A至D室

儘管本集團惠州廠房及優捷思貿易的辦公室及除外集團的若干設施位於相同
工業園，該等設施均設於不同的樓層，各自獨立運作。此外，本集團與除外集團於
惠州的人員並無重疊。惠州廠房及優捷思貿易辦公室的水電費成本由本集團自行
承擔，並無與除外集團分擔。

(4) 獨立營運

本集團自二零零三年五月七日（駿達製衣註冊成立日期）起開始營運，至今已
經營約九年。除外集團自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五日（勝豐註冊成立日期）起開始營運，
至今已經營約十八年。

本集團為獨立營運單位，從事提供服裝供應鏈服務業務項下梭織及裁製針織
產品的設計開發及生產管理，另於中國經營服裝零售業務，並無於本集團以外與
控股股東共用經營隊伍。除外集團擁有獨立團隊進行毛衣針織產品的製造及銷售。

本集團與除外集團各有不同及獨立的銷售網絡。本集團的銷售團隊駐守香港
及中國，且獨立於除外集團。除外集團的銷售團隊駐守香港及中國，而銷售代理
則駐守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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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曾於往績記錄期間內與我們的關連人士進行若干交易（詳情載於會
計師報告附註30），惟董事確認，該等貿易相關的關連人士交易乃於日常業務中進
行，並按公平合理基準及一般商業條款訂立。有關將於上市後繼續進行的該等關
連交易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關連交易」一節。

(5) 行政獨立

本集團有能力及人手履行一切所需行政職能，包括計單及出票、財務及會計
管理、人力資源及資訊科技，而毋需除外集團支援。本集團亦有獨立行政人員團隊，
在獨立於除外集團的辦公室工作。董事確認，本集團與除外集團並無分享資源及
行政人員。

(6) 獨立客戶

本集團的若干客戶，包括規模可觀的成衣零售商，曾於往績記錄期間向本集
團及除外集團發出採購訂單。

截至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客戶基礎分別有超過80名、70名、60名
及40名客戶，當中10名、15名、11名及3名為本集團及除外集團的共同客戶。該等
共同客戶主要為服裝產品零售商，零售多款產品。

於往績記錄期間，來自共同客戶的收益金額及有關收益佔本集團及除外集團
之百分比如下：

(i) 本集團來自共同客戶的收益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來自共同客戶的收益（千港元） 628,813 903,355 948,277 381,626
佔本集團的收益百分比 75.7% 81.8% 81.2% 85.4%
本集團的收益（千港元） 830,207 1,103,721 1,167,934 446,809



– 185 –

與 控 股 股 東 的 關 係

(ii) 除外集團來自共同客戶的收益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來自共同客戶的收益 (1)

 （千港元） 115,671 136,202 171,452 27,775
佔除外集團的收益百分比 (1) 9.6% 12.82% 15.23% 9.24%
除外集團的收益（經調整）(2)

 （千港元） 1,210,631 1,062,434 1,125,793 300,485

附註：

(1) 除外集團的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並為經當地核數師獨立審核的相關公司賬目及╱或
除外集團管理層未經計及任何可能作出的審核調整而編製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所呈
列財務資料作出純數學計算所得，可能以有別於本公司的會計準則編製。

(2) 除外集團的經調整收益指除外集團管理層根據上文附註 (1)所編製，並透過對銷除外
集團內集團內公間銷售作出調整後的除外集團收益。

儘管上文所述者，控股股東不能對該等客戶選擇毛衣針織服裝、梭織服裝或
裁製針織產品行使任何影響力，此乃由於有關事宜已由客戶預先決定。此外，於
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及除外集團與其各自的客戶個別磋商及落實銷售合約。董
事確認，本集團的銷售及市場推廣團隊獨立於除外集團運作，故並無依賴除外集
團向該等客戶要求或取得採購訂單。本集團與除外集團之間並無捆綁銷售。

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未有因本集團與除外集團間任何潛在競
爭而失去任何重大客戶或訂單。

(7) 獨立接觸供應商

由於梭織成衣的主要原材料為梭織布料，而裁製針織成衣的主要原材料為針
織布料，本集團有其本身的供應及原材料來源以及銷售及分銷渠道。該等供應及
原材料來源以及銷售及分銷渠道獨立於除外集團，乃因毛衣針織產品的主要原材
料為紗線。此外，本集團及除外集團並無捆綁採購。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與除外集團之供應商並無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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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地區銷售的分野

本集團主要集中於中國及香港市場。截至二零一一年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當中分別約93.8%、94.5%、97.1%
及95.6%乃來自中國及香港的銷售，而本集團的銷售額當中僅少部分來自歐洲市
場及全球其他地區。

反之，除外集團銷售額之主要部分來自歐洲市場。截至二零一一年止三個年
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外集團之收益分別約55.3%、
78.6%、80.9%及80.5%乃來自於歐洲市場的銷售。

(i) 本集團按地區劃分的收益

於往績記錄期間按訂約方所在地劃分的本集團收益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本集團 本集團 本集團 本集團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中國及香港 778,332 93.8% 1,042,915 94.5% 1,133,717 97.1% 427,266 95.6%
歐洲 5,417 0.7% 15,054 1.4% 8,879 0.7% 5,406 1.2%
全球其他地區 46,458 5.5% 45,752 4.1% 25,338 2.2% 14,137 3.2%        

總計 830,207 100.0% 1,103,721 100.0% 1,167,934 100.0% 446,809 100.0%
        

(ii) 除外集團按地區劃分的收益

根據除外集團管理層所提供資料，於往績記錄期間按訂約方所在地劃分
的除外集團收益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除外集團 除外集團 除外集團 除外集團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中國及香港 472,360 39.0% 192,274 18.1% 177,891 15.8% 47,654 15.9%
歐洲 669,168 55.3% 834,949 78.6% 911,013 80.9% 241,839 80.5%
全球其他地區 69,103 5.7% 35,211 3.3% 36,889 3.3% 10,992 3.7%        

總計 1,210,631 100.0% 1,062,434 100.0% 1,125,793 100.0% 300,48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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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除外集團的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並為經當地核數師獨立審核的相關公司賬目及╱
或除外集團管理層未經計及任何可能作出的審核調整而編製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
所呈列財務資料作出純數學計算所得，可能以有別於本公司的會計準則編製，惟
對銷除外集團內集團內公司間銷售除外。

(9) 財政獨立

本集團設有獨立財務系統，並根據本身的業務需要作出財務決策。於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結欠黃先生約11,600,000港元。所有結欠黃先生的未
償還款項已於上市前清還。根據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附註30，於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有銀行借貸37,100,000港元及應付票據43,300,000港元，
由關連方擔保。我們已於上市前全數償還43,300,000港元的應付票據，及就銀行
借貸作出的關連方擔保將於上市後解除。於此情況下，我們相信，我們有能力向
第三方取得融資而毋須倚靠控股股東及其聯繫人士。

競爭

從服裝供應鏈服務直接客戶層面：

本公司認為本集團及除外集團的業務及產品已有明確分野，由於本集團與除外集
團的產品不可互相取代，故彼此並不構成直接競爭。董事認為，不同產品是否可互相
取代涉及身為市場參與者的相關客戶作出的商業判斷。本集團服裝供應鏈服務的主要
客戶為成衣零售商，並非獨立最終客戶。

經本集團及除外集團之主要客戶確認，(a)梭織服裝產品、裁製針織服裝產品及毛
衣針織服裝產品被視為三種不同類別產品，乃因彼等之原材料、生產設備、產品設計
及開發技術、生產科技以及應用方式各有不同；(b)採購計劃一般根據市場時裝趨勢及
產品設計訂立；(c)儘管客戶向本集團及除外集團採購服裝產品，惟由於屬不同產品，
故採購不同種類的產品乃由不同部門或負責應對相關客戶的經理負責，並無向本集團
及除外集團作出捆綁採購；及 (d)由於本集團及除外集團的產品在生產程序、款式及功
能方面各有不同，故其採購計劃不會受到其他因素（包括本集團及除外集團產品的質
素及價格）影響，且本集團的產品（梭織服裝及裁製針織服裝）與除外集團的產品（毛衣
針織服裝）不可互相取代。

因此，本公司相信，僅同一種類產品的不同成衣製造商存在競爭，而不同種類的
產品並不存在競爭。即使本集團的產品價格及品質不符合主要客戶的要求，該主要客
戶僅會向其他具類似生產能力的成衣製造商購買同一種類產品（即梭織服裝及裁製針
織服裝產品），不會轉而向除外集團購買不同種類產品（如毛衣針織產品）作為替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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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本集團產品的生產技術、科技及機器均有別於毛衣針織服裝，且不可與其互相替
代，有關詳情於上文「除外業務」一段進一步闡述。

因此，由於本集團及除外集團的客戶已根據市場時裝趨勢預先選擇梭織服裝產品
或毛衣針織服裝產品或裁製針織服裝產品，故控股股東不可對此造成任何影響。

從個別最終客戶層面：

就服裝產品的最終客戶而言，他們購買服裝產品的行為受到全球服裝潮流及他們
對功能、設計、材質及價格的喜好所影響。

基於所採用原材料（主要為紗線），除外集團的毛衣針織服裝產品主要為外穿服裝，
適合較清涼的氣候，而本集團的服裝產品適合不同氣候及季節穿著，涵蓋外穿服裝、
內穿服裝、上身服裝及下身服裝。因此，儘管本集團與除外集團的服裝產品功能有所
重疊，惟重疊的範圍僅屬本集團產品的一小部分，如非皮製外套及夾克。本集團的其
他產品如襯衣、馬球襯衣、汗衣、風褸、皮褸、下身服裝及上身服裝，在功能、用途及
款式方面明顯與除外集團的產品有所不同。

因此，本公司相信，就個別最終客戶而言，潛在競爭（如有）極低並按公平基準進行。
由於本集團或除外集團並非時裝潮流創造者，故本公司相信，控股股東不可能對全球
時裝潮流或相關最終客戶的行為及喜好造成影響，控股股東亦無法對並非本集團直接
客戶的個別最終客戶造成影響。本公司認為，於本集團及除外集團均擁有權益的控股
股東不會導致控股股東及其他股東（包括上市後的公眾股東）整體產生利益衝突，而少
數股東及公眾人士的權益不會受到破壞。為進一步保障少數股東及公眾人士的權益，
本集團計劃採取本招股章程「企業管治措施」一段所披露措施。

更重要的是，最終客戶並非本集團服裝供應鏈服務的直接客戶。因此，董事相信，
最終客戶的消費行為並非考慮本集團與除外集團是否存在競爭的主要因素，應將焦點
放於作為本集團直接客戶的成衣零售商是否會考慮採購本集團產品以取代除外集團
的產品。基於本招股章程「競爭 — 從服裝供應鏈服務直接客戶層面」一段所述理由，本
集團的產品不可被除外集團的產品取代，因此，就一般客戶而言，本集團的產品不會
直接與除外集團構成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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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除除外業務的原因

董事考慮不將除外業務納入本集團其中部分，原因為（其中包括）(i)除外集團有關
毛衣針織服裝產品製造及銷售的業務並不屬於本集團主要業務範疇；(ii)除外集團以
獨特的生產設施經營，其原材料、機器、生產技能和技術不能與本集團的互相取代；(iii)
除外集團擁有獨立於本集團的營運管理團隊；(iv)本集團與除外集團並無直接競爭，
而本集團與除外集團存在任何潛在競爭的機會極低及可受到緊密監察，此乃由於各控
股股東已與本公司訂立不競爭契據並將在上市後實施足夠企業管治措施，以保障少數
股東權益。有關除外業務的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除外業務」一段。

此外，本集團在中國從事其自有品牌服裝及配飾產品（包括毛衣針織產品）的零售
銷售，惟除外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服裝及配飾產品的零售銷售。因此，考慮到上述本集
團與除外集團業務間有所分野，加上本集團獨立於控股股東，董事認為本集團與除外
集團間的潛在競爭不會導致控股股東與整體公眾人士間存在利益衝突，亦不會損害少
數股東權益。

控股股東的不競爭承諾

各控股股東已與本公司訂立不競爭契據，據此，各控股股東已（其中包括）不可撤
回及無條件地向本公司承諾，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任何時間，各控股股股均不得
及須促使其聯繫人士（本集團之股東除外）及除外集團之股東不會以其個人身份或與其
他控股股東或聯同或代表任何人士或公司直接或間接從事、投資、參與或嘗試參與下
列事宜：

(a) 營銷、出售或分銷任何分類為梭織及裁製針織服裝產品的成衣相關產品（「受
限制產品」）；

(b) 於中國、香港及全球任何地區（位於歐洲的國家或地點除外）（「受限制地區」）營
銷、出售或分銷任何成衣相關產品；

(c) 向任何本集團與除外集團的共同客戶營銷、出售或分銷任何成衣相關產品；
或

(d) 與本集團現有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統稱「受限制業務」）。

根據不競爭契據，除外集團須：

(a) 僅接納任何位於歐洲的客戶所發出有關毛衣針織產品的採購訂單，而該等客
戶並非本集團與除外集團的共同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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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納採購訂單前盡最大努力識別其產品的目的地，倘其知悉與該等採購訂單
有關的產品將會出售及付運至位於受限制地區的客戶，則不會接納有關採購
訂單；

(c) 向內部監控顧問（「內部監控顧問」）及本集團發出半年度報告，詳列訂單及客
戶資料。內部監控顧問將會審閱除外集團的訂單及客戶資料，並抽樣審閱相
關合約，以檢查是否存在 (1)屬於受限制產品種類的任何訂單；(2)出售及付運
至受限制地區客戶的任何產品；或 (3)本集團與除外集團之間的共同客戶。

本集團及除外集團將保存一份客戶名單並不時更新，並定期向對方提供其本身的
客戶名單。接納任何潛在客戶的新訂單前，除外集團須檢查本集團的客戶名單，確保
該潛在客戶並非本集團及除外集團的共同客戶。

倘發現違反或懷疑違反不競爭契據，內部監控顧問將會向衝突處理委員會報告，
而衝突處理委員會將會召開會議，在執行董事避席的情況下，考慮採取適當行動，包
括對相關控股股東展開法律行動。衝突處理委員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且具有約束力。
衝突處理委員會或會於合適情況下，委聘獨立專業顧問及專家就將向相關控股股東採
取的行動，向衝突處理委員會提供獨立意見。內部監控顧問就不競爭契據的任何發現
及衝突處理委員會就此採取的任何行動或決定，將於本公司年報中披露。衝突處理委
員會將會每年作出檢討，而本公司須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的自願性披露原則，於其年
報中披露遵守及執行不競爭契據所載承諾的情況。

基於上文所述，「有關期間」指不競爭承諾日期至下列日期（以較早者為準）止的期間：
(i)控股股東（連同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不論直接或間接、共同或個別終止為本公司控
股股東之日期；及 (ii)股份終止於聯交所上市的日期。

上述承諾並不適用於控股股東在任何公司的股份直接或間持有或擁有任何權益，
而該公司進行或從事任何與本集團現有業務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大
前提為：

(a) 該等股份於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

(b) 任何控股股東及╱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所持股份總數，不超過該公司相關
類別已發行股份10%；及

(c) 該公司進行或從事的任何受限制業務（及其相關資產）佔該公司最近期經審核
賬目所示該公司的綜合收益或綜合資產（個別或與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共同
擁有）少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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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機

各控股股東進一步承諾，如控股股東或彼等的聯繫人士（本集團除外）或除外集團
任何成員公司發現或獲得任何有關以下項目的新商機（「商機」）(a)任何客戶所發出受
限制產品的採購訂單；(b)位於受限制地區的任何客戶所發出成衣產品的採購訂單；或
(c)本集團及除外集團任何潛在共同客戶發出的採購訂單：

(i) 控股股東須向本公司發出書面通知，以向本公司轉達任何該等商機；

(ii) 有關書面通知須載有一切其或其聯繫人士所擁有有關商機的資料及文件，以
便本公司評估商機的價值，並提供本公司所需一切合理協助，以便本集團可
取得有關商機。

於接獲控股股東書面通知後，本集團將考慮接納新訂單是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
體利益。為免疑慮，即使本集團拒絕受理有關受限制產品或受限制地區或本集團及除
外集團的潛在共同客戶的新訂單，控股股東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本集團除外）亦不得接
納該等新訂單。

此外，不競爭契據進一步規定，倘控股股東與本公司之間就任何商機是否直接或
間接與受限制業務競爭或引致競爭的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有關事項將交由衝突處理
委員會決定，其決定將為最終決定及具有約束力。

選擇權及優先購買權

作為不競爭契據其中部分，控股股東已向本公司授出選擇權，以隨時根據行使條
件（定義見下文），收購控股股東直接或間接持有除外集團的全部或部分權益（「選擇權」）。
行使選擇權的價格將於行使時由本公司與控股股東磋商及公平協定。倘控股股東與本
公司無法協定行使價，將委任國際認可獨立估值公司釐定行使價。

作為不競爭契據其中部分，本公司已獲控股股東授出優先購買權，於任何一名控
股股東或彼等任何聯繫人士有意向任何第三方出售其於除外集團所擁有全部或任何
部分權益時作出收購（「優先購買權」）。

行使選擇權或優先購買權的決定須待：(i)衝突處理委員會全權酌情決定；及 (ii)獨
立股東批准收購事項，方可作實。此外，本公司須委任一名獨立財務顧問審閱收購除
外集團權益的條款，並向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函件（統稱「行使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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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本公司決定行使選擇權或優先購買權，本公司將會根據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刊
發公布，載列是項行使的詳情。倘本公司決定不行使優先購買權，本公司亦將刊發公布，
列出不行使該選擇權或權利的理由，而控股股東可向第三方出售有關權益，惟價格不
得低於向本公司建議的價格。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行使選擇權或優先購買權將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須
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

彌償

各控股股東共同及個別承諾，如彼等違反不競爭契據的承諾及╱或責任而導致或
引致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蒙受任何傷害、損失或法律責任，包括因上述
違反情況而產生的任何成本及開支，則會向及一直向本集團作出彌償，前提為本條款
所載彌償不得損害本公司就任何有關違反而可享有的其他權利及濟助（包括強制履行），
而本公司謹此明確保留所有其他事項及濟助。

其他承諾

為保障本公司及股東的利益，控股股東承諾，倘實際上或可能出現利益衝突，彼
等將就批准有關交易的決議案放棄表決。

此外，控股股東已承諾提供及╱或促使除外集團向本公司提供就強制執行不競爭
契據項下承諾所需一切有關除外集團的可供查閱資料，並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每年在
本公司年報及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中就遵守不競爭契據作出聲明。

企業管治措施

本公司已採取以下措施，以處理競爭業務引起的利益衝突，並保障股東的權益：

(1)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每年審閱不競爭契據，以確保控股股東遵守不競爭承諾（包
括選擇權及優先購買權）；

(2) 控股股東承諾提供本公司要求的所有資料，該等資料乃獨立非執行董事進行
年度審閱及強制執行不競爭契據所必需的；

(3) 本公司將於本公司的年報內披露獨立非執行董事有關遵守及強制執行不競爭
契據事項的審閱所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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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股股東將於本公司的年報內確認其遵守不競爭契據的承諾；

(5) 行使或不行使選擇權或優先購買權的決定僅由獨立非執行董事作出；

(6) 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獲授權就任何有關商機事宜，或倘及當彼等在考慮關
連交易或審閱遵守不競爭契據情況的過程中認為有需要時，徵詢專業顧問意
見，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7) 本公司將於公佈、中期報告及年報中披露獨立非執行董事有關進行或拒絕商
機的決定；

(8) 董事會將確保一經發現任何涉及控股股東的重大衝突或潛在重大利益衝突時，
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向獨立非執行董事報告，並將舉行董事會會議，以審
閱及評估有關事件的影響及風險，並將監察任何重大不尋常業務活動。涉及
衝突的董事不得參與討論涉及重大潛在利益衝突決議案的董事會會議；

(9) 本公司已委任信達國際融資有限公司為合規顧問，其將就遵守適用法例及上
市規則（包括有關董事職務及內部監控的各項規定）向本公司提供意見及指引；

(10) 本公司將監察本集團與其關連人士擬進行的任何交易，並規定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章，包括（如適用）有關該等規則的公告、申報、年度審閱及獨立股東
批准規定；

(11) 本集團及除外集團已共同委任內部監控顧問，負責每半年檢討該等內部監控
措施的成效，以確保妥為遵守不競爭契據；

(12) 內部監控顧問將審閱除外集團的訂單及客戶名單，並抽樣審查相關合約，以
檢查是否有 (1)任何訂單屬於受限制產品；(2)任何產品將出售及付運至位於受
限制地區的客戶；或 (3)本集團及除外集團間任何共同客戶；及

(13) 衝突處理委員會就不競爭契據（包括選擇權及優先購買權）所作出任何決定的
基準將於上市後於公布及╱或年報內披露。

內部監控顧問為國衛會計師事務所，為香港執業會計師，於一九八三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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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保薦人已審閱上述由我們採納的企業管治措施。根據獨家保薦人所深知、全
悉及確信，就營運角度而言，上述企業管治措施於採納後將為充足及有效，可盡量減
低本集團與控股股東以及除外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

衝突處理委員會

為進一步提升本公司的內部監控制度及盡量減低任何潛在利益衝突，本集團已成
立衝突處理委員會，其獲董事會授權監察及識別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並致力確保涉
及利益衝突的控股股東將就有關事宜採取適當預防措施及放棄參與作出決定。董事會
可酌情召開衝突處理委員會會議，以審閱、調查及討論有關事宜。衝突處理委員會的
工作範圍包括下列各項：

(i) 每年檢討不競爭契據及獨立內部監控顧問的報告，以確保控股股東遵守不競
爭契據；

(ii) 就任何與控股股東存在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的事宜向董事會報告及就本集團
將採取的適當應對措施作出建議；

(iii) 識別及糾正本集團內部監控制度的任何繆誤，並於適當時候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及

(iv) 考慮內部監控顧問就任何控股股東違反或懷疑違反不競爭契據提交的報告，
並向董事會建議將採取的一切適當行動，包括向相關控股股東展開法律行動。

本公司將於本公司年報內披露衝突處理委員會有關遵守及強制執行不競爭契據事
宜的審閱所作出決定。

衝突處理委員會由四名具備專業經驗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法律及會計界人士）
及一名獨立外聘專家葉蔭權先生組成。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專業資格及經驗符合上市規
則的相關要求。由於黃定幹先生、彭婉珊女士及陳振彬先生現時為若干聯交所上市公
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儘管該等上市公司從事不同行業，彼等具備就該等上市公司
的策略、表現及資源方面行使獨立判斷的經驗。為確保遵守不競爭契據，獨立非執行
董事獲准在考慮關連交易或審閱不競爭契據合規情況的過程中，於彼等認為有需要時
諮詢任何行業顧問或其他專業人士。




